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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嘉義大學 99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紀錄 
 
時間：99 年 10 月 5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4 時 
地點：本校蘭潭校區行政中心 4 樓瑞穗廳（視訊會議） 

本校民雄校區行政大樓第二簡報室 
主席：李校長明仁（民雄校區）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王麗雯 
出席人員：劉副校長豐榮（民雄校區）、沈副校長再木、林教務長淑玲、林學務

長翰謙（楊秘書玄姐代）、何總務長坤益、侯研發長嘉政、陳主任

秘書清田、陳館長嘉文、洪主任燕竹、陳主任淳斌、吳院長煥烘、

徐院長志平、劉院長景平、柯院長建全、黃院長承輝、王主任鴻

濬（謝組長士雲代）、張教授銘煌、章教授定遠、葉副教授進儀（請

假）、陳副教授瑞祥、吳簡任秘書子雲、劉主任榮義（民雄校區）、黃

教授清雲（民雄校區）、陳主任淑嬌（民雄校區）、陳組長麗芷（民雄校區）、

黃院長宗成（請假）、黃主任財尉（請假）、姜同學義峰（畢業）、

蘇鉦壹同學（上課）、柳嘉昌同學（請假） 

列席人員：吳主任瑞紅、沈主任德蘭、鄭榮輝組長、夏主任滄琪、徐主任善

德、朱主任紀實、曾主任再富、郭經理峯嵃、張組長育津 

 
壹、主席報告（略） 
貳、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行情形 

有關 99 年 6 月 2 日 98 學年度第 4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（附件 1，頁 5-12），
審議通過案件，執行進度追蹤，摘要如下： 

一、 審議通過本校 100 學年度各學制招生名額案及院、系、所、組及學

位學程之增設、更名、停招及整併案，業經本校 98 學年度第 2學期

第 2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，並經教育部核定。 
二、 審議通過興建本校蘭潭、民雄、林森校區「專用污水下水道及污水

處理廠」案，業經本校 99 年 6 月 2 日 98 學年度第 4 次校務基金管

理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在案，並依會議決議辦理公開說明會及前往高

雄大學、台北市衛工處參訪下水道系統，刻正修改規劃書中。 
三、 審議通過爭取國有財產局轄屬嘉義市民國路宿舍無償撥用作為學生

宿舍案，業完成無償撥用程序，業經 99 年 9 月 29 日 99 學年度第 1
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 審議農藝學系擬向國有財產局申請撥用『嘉義縣鹿草鄉海豐段土地



 2

規劃為實習農場』案，業經 99 年 9 月 29 日 99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基

金管理委員會議審議通過。 
五、 審議修正本校 99-102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之學校發展總目標

案，業經本校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，據以執

行中。 
六、 審議通過本校「產學營運中心」設置辦法（草案）及規劃書，業於

99 年 8 月 24 日完成揭牌儀式。 
決定：確認。 
 
貳、提案討論 
提案一 

提案單位：教務處 

案由：有關 101 學年度申請增設、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案，提請  審

議。 

說明： 

一、 依據教育部 99 年 9 月 29 日台高（一）字第 0990166475 號函辦理。 

二、 依教育部來函說明二、本次受理之特殊項目系所學位學程案，包括： 

（一） 碩士班（含碩士在職專班）增設案 

（二） 博士班增設、涉及領域變更增設案。 

（三） 醫學及其他涉及醫事相關類科之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增設(包

括新增班次)、涉及領域變更調整案。 

（四） 增設、調整師資培育之相關學系案。 

三、 國立大學向政府請增員額、經費之系所班組不列入本次申請案。 

四、 另依函示各校提報增設博士班、碩士班申請案至多各 3案，且須於

99 年 11 月底前完成校內審議程序，並報部審查。 

五、 101 學年度本校符合上述規定且提出申請設立者計有： 

（一）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博士班（99 年 8 月 23 日院務會議通

過）。 

（二）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（99 年 9 月 8日院務會議通過） 

（三） 景觀學系碩士班（99 年 9月 15 日院務會議通過） 

等三案提請審議。 

六、 經送校外委員會審查結果（附件 2，頁 13-22）如下： 

（一）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博士班：極力推薦成立 1 票、推薦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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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1 票、暫不推薦成立，待師資增聘後再審查 1 票。 

（二）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：極力推薦成立 3 票。 

（三） 景觀學系碩士班：極力推薦成立 3票。 

決議： 
一、 同意提報（一）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博士班（二）電機工程學

系碩士班（三）景觀學系碩士班等 3案提校務會議審議。 
二、 同意中國文學系博士班及財務金融學系碩士班補其計畫書與行政程

序後送校務會議審議。 
三、 請提報增設系所，依教育部所頒計畫書格式，檢核計畫書內容以符

合規定。 
 
※提案二 
提案單位：產學營運中心 

案由：國立嘉義大學產學營運中心設置辦法暨規劃書修正乙案（附件 3，頁

23-31），提請 審議。 

說明： 

一、本案經校長 99 年 08 月 12 日核示提請審議，並依人事室會簽意見辦理

（附件 3，頁 23-24）。 

二、依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補（捐）助公民營機構設置中小企業創新育成

中心要點第二條規定辦理（附件 3，頁 25-26）。 

三、依據規定，須將創新育成組更名為創新育成中心，以符合經濟部中小

企業處補（捐）助公民營機構設置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要點。  

四、檢附設置辦法與規劃書各 1 份（附件 3，頁 27-31），供卓參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※提案三 
提案單位：研究發展處 

案由：有關本校 99-102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乙案，提請 審議。 

說明： 

一、業經 99 年 6 月 1 日 98 學年度第 4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報告在案。 
二、為求未來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可具體落實及管考其成效及 100 年

度校務評鑑作業，並結合校務評鑑自我評鑑精神，以及全面品質管理

PDCA之計畫、執行、檢核、行動循環圈之概念，擬滾動式修正本校99-1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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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院、系所之撰寫方式，行政單位部分則以

資料更新方式，以提升行政效率與品質。 

三、行政單位版業於 99 年 8 月完成彙整，並於 99 年 8 月 23 日至 9 月 8 日

提送校務發展委員進行書面審議。 
四、各學院、系所擬定 99-102 學年度中程院、系所務發展計畫書，均業經

各院、系所務會議審議通過，於 99 年 9 月 24 日提送本處彙整後，提

送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，將提校務會審議。 
五、檢附 99-102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行政單位版及學術單位版各乙

份（附件 4，1冊）。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，請各委員於 99 年 10 月 12 日（星期二）下班前，填妥修

正意見表，逕擲研發處彙整後，提校務會議審議。 
 
參、臨時提案 
※臨時提案一 

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由：修正農學院農業推廣中心設置法規案，提請  審議。 

說明： 

一、本院農業推廣中心為建制單位，法規名稱應為辦法。 

二、刪除法規中「兼任之綜理中心業務，另置總幹事一人，承主任之指示

處理事物，總幹事由本院院長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條之規定，」以

符合中心組織現行運作規定。 

三、本案業經 99 年 9 月 15 日經院務會議修正通過， 

四、檢附院務會議會議紀錄、農業推廣中心設置辦法修正對照表、法規全

文及農業推廣中心設置經費來源說明（如附件）各乙份，供卓參。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， 

一、設置辦法第三條修正為：本中心置主任一人，由本院院長就院內助理

教授以上教師提請校長聘兼之，任期一年。 

二、設置辦法第六條修正為：本辦法經農學院院務會議、校務發展委員會

議及校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 

肆、散會（下午 5 時） 


